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112年度身心障礙約僱幹事甄選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                                         報名編號：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請貼照片

	身分證
字  號
	
	最高
學歷
	
	

	相關
證照
	
	

	專長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O）：            
（H）：
行動：

	經   歷
（請詳實填寫）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起  訖  年  月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報名人簽名:
二、書面資格審查
	    項                目
	審 查
結 果
	     項                  目
	審 查
結 果
	

	甄選報名表
	
	身心障礙手冊
	
	

	最高學歷證件
	
	簡要自傳
	
	

	國民身分證
	
	切結書
	
	

	相關證照、進修研習(無則免附)
	
	
	
	

	是否符合報名資格      
	□符合   □不符合
	審  查
人  員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112年度身心障礙約僱幹事甄選自傳
	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目前服務
機關學校
	

	一、學歷：

	二、經歷：

	三、進修研習：

	四、參加本校甄選原因：

	五、工作經驗、理念與自我期許：

	六、特殊工作成績表現：

	七、其他：


                切   結   書
切結人              參加貴校所辦理之112年度身心障礙約僱幹事甄選，同意貴校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辦理查證；若有下列情形發生時，願無異議同意註銷錄取資格，已報到者應即離職，並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且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薪津，特此切結。

一、所填資料及所附證件，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
二、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四條所定不得僱用情事之一者。
三、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規定，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五)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事。
(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此致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立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2年      月       日
